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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工具資訊：  

1.公允價值之資訊  

除下表所列外，本社管理階層認為非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之帳面金額趨近其公允價值或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  

金融資產 帳面價值 公允價值 帳面價值 公允價值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可轉讓定存單 1,450,000$  1,450,000$   1,830,000$   1,830,000$   

107.12.31 106.12.31

 

2.認列於資產負債表之公允價值 

(1)本社金融工具以公允價值衡量之三等級定義 

①第一等級 

係指金融工具於活絡市場中，相同金融工具之公開報價，活絡市場係指符合

以下所有條件之市場：在市場交易之商品具有同質性；隨時可於市場中尋得

具意願之買賣雙方且價格資訊可為大眾取得。本社投資之上市櫃股票及受益

憑證等公允價值，係屬於第一等級。 

②第二等級 

係指除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以外之可觀察價格，包括直接（如價格）或間接

（如自價格推導而來）自活絡市場取得之可觀察投入參數。 

③等三等級 

係指衡量公允價值之投入參數並非根據市場可取得之資料或由交易對手提供

相關參考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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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工具公允價值之等級資訊如下：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工具項目

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

受益憑證 $ 5,517 $ 5,517 $ -              $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股票投資 119,656 119,656 -              -              

受益憑證 211,365 211,365 -              -              

$ 336,538 $ 336,538 $ -              $ -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107.12.31

合計 第一等級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工具項目

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

受益憑證 $ 5,739 $ 5,739 $ -              $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股票投資 109,271 109,271 -              -              

受益憑證 226,177 226,177 -              -              

$ 341,187 $ 341,187 $ -              $ -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106.12.31

合計 第一等級

 

(3)公允價值衡量歸類至第三等級之金融資產變動明細表：無。 

(4)公允價值衡量歸類至第三等級之金融負債變動明細表：無。 

(5)民國 107年度及 106年度無第一級與第二級公允價值衡量間移轉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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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產品質 
                                                                                                                   
 

逾期放款                                                                                          

單位：新臺幣仟元，%

107.12.31

逾期放款

金額
放款總額 逾放比率

備抵呆帳

金額

備抵呆帳覆

蓋率

0 1,338,545 0.00% 13,385 -                  

0 255,031 0.00% 2,550 -                  

7 5,474,614 0.00% 55,222 788885.71%

0 59 -             59 -                  

擔保 3 7,495,746 0.00% 182,956 6098533.33%

無擔保 0 156,484 0.00% 5,068 -                  

10 14,720,479 0.00% 259,240 2592400.00%

106.12.31

逾期放款

金額
放款總額 逾放比率

備抵呆帳

金額

備抵呆帳覆

蓋率

0 1,087,900 0.00% 10,879 -                  

0 215,356 0.00% 2,153 -                  

11,024 5,295,405 0.21% 58,463 530.32%

0 69 -             69 -                  

擔保 25,321 7,549,372 0.34% 172,571 681.53%

無擔保 475 165,039 0.29% 5,927 1247.79%

36,820 14,313,141 0.26% 250,062 679.15%放款業務合計

年月

業務別＼項目

企業金融
擔保

無擔保

消費金融

住宅抵押貸款

小額純信用貸款

其他

放款業務合計

年月

業務別＼項目

企業金融
擔保

無擔保

消費金融

住宅抵押貸款

小額純信用貸款

其他

 

說明：1、逾期放款係依「信用合作社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規定之列報
逾期放款金額。 

2、逾期放款比率=逾期放款/放款總額。 

3、放款備抵呆帳覆蓋率=放款所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逾放金額。 

4、住宅抵押貸款係借款人以購建住宅或房屋裝修為目的，提供本人或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所購(所有)

之住宅為十足擔保並設定抵押權予金融機構以取得資金者。 

5、小額純信用貸款係指須適用94年12月19日金管銀（四）字第09440010950號函規範且非屬信用卡、
現金卡之小額純信用貸款。 

6、消費金融「其他」係指非屬「住宅抵押貸款」、「小額純信用貸款」之其他有擔保或無擔保之消
費金融貸款，不含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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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列報逾期放款或逾期應收帳款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月 107.12.31

項目 免列報逾期放款總餘額 免列報逾期應收帳款總餘額

經債務協商且依約履行之

免列報金額（說明1）
0 0

債務清償方案及更生方案

依約履行（說明2）
205 0

合計 205 0

年月 106.12.31

項目 免列報逾期放款總餘額 免列報逾期應收帳款總餘額

經債務協商且依約履行之

免列報金額（說明1）
0 0

債務清償方案及更生方案

依約履行（說明2）
316 0

合計 316 0

 
說明：1、依 95 年 4 月 25 日金管銀（一）字第 09510001270 號函，有關經「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消費金融案

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通過案件之授信列報方式及資訊揭露規定，所應補充揭露之事項。 

2、依 97 年 9 月 15 日金管銀（一）字第 09700318940 號函，有關信用合作社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
條例」前置協商、更生及清算案件之授信列報及資訊揭露規定，所應補充揭露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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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說明：1、授信總餘額係指各項放款(包括貼現、透支、短放、短擔、中放、中擔、長放、

長擔、催收款項)、買入匯款、應收承兌票款及保證款項餘額合計數。 

2、利害關係人授信係指信用合作社對銀行法定義之利害關係人所為之授信。 

3、股票質押授信係指信用合作社承作以股票為擔保品之授信。 

4、授信行業集中情形請依中央銀行「放款對象及用途別分析表」行業別揭露公營及

民營合計之農林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批

發零售業、運輸倉儲業、住宿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保險業、不動產

業、服務業及其他行業之授信金額，及其占授信總餘額比率。 

  

107.12.31 106.12.31

項目 授信金額

佔授信

總餘額

比率%

授信金額

佔授信總

餘額比

率%

利害關係人授信 323,269              2         276,004            2            

股票質押授信 -                         -          -                       -             

授信行業集中情形

製造業 80,707                1         69,520              1            

營造業 59,371                -          155,390            1            

批發及零售業 48,285                -          58,617              -             

住宿及餐飲業 142,876              1         146,065            1            

金融及保險業 1,100                  -          -                       -             

不動產業 1,227,745           9         839,406            6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3,493                -          34,258              -             

非營利團體工商社會個

  人服務業 13,126,902         89       13,009,885       91          

合計 14,720,479         100     14,313,14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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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1至30天(含) 31至90天(含) 91至180天(含) 181天至1年(含) 1年以上 合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787,755              4,748,981           3,175,930           5,715,816           10,721,403         25,149,885       

利率敏感性負債 1,531,117           3,054,028           3,514,131           6,311,675           10,859,441         25,270,392       

利率敏感性缺口 (743,362) 1,694,953 (338,201) (595,859) (138,038) (120,507)

1,988,308         

99.52%

-6.06%

項     目 1至30天(含) 31至90天(含) 91至180天(含) 181天至1年(含) 1年以上 合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801,616              4,932,541           2,836,296           5,386,811           10,591,413         24,548,677       

利率敏感性負債 1,508,527           3,082,990           3,639,135           6,375,540           10,487,390         25,093,582       

利率敏感性缺口 (706,911) 1,849,551 (802,839) (988,729) 104,023 (544,905)

1,939,558         

97.83%

-28.09%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107.12.31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淨值

106.12.31

淨值

 

     說明：1、本表僅含總分社新臺幣部分（不含外幣）之金額，且不包括或有資產及或有負債項目。 

     2、利率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益或成本受利率變動影響之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 

     3、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4、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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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獲利能力 

 

單位：％

項目 107.12.31 106.12.31

資產報酬率 稅前 0.49% 0.50%

稅後 0.37% 0.40%

淨值報酬率 稅前 6.79% 7.11%

稅後 5.21% 5.66%

純益率 29.24% 29.07%

 

 

說明：1、資產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資產 
2、淨值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淨值 
3、純益率＝稅後損益÷淨收益 
4、稅前（後）損益係指當年度損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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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0天至10天 11天至30天 31天至90天 91天至180天 181天至1年 超過1年

主要到期資金流入 27,790,634 1,255,543 1,467,495 4,749,876 3,176,003 5,716,012 11,425,705

主要到期資金流出 33,012,157 971,531 803,351 3,193,128 3,699,759 6,684,009 17,660,379

期距缺口 (5,221,523) 284,012 664,144 1,556,748 (523,756) (967,997) (6,234,674)

0天至10天 11天至30天 31天至90天 91天至180天 181天至1年 超過1年

主要到期資金流入 27,569,594 1,825,095 1,357,712 4,933,038 2,836,370 5,386,811 11,230,568

主要到期資金流出 27,302,036 952,691 891,278 3,098,990 3,639,687 6,380,373 12,339,017

期距缺口 267,558 872,404 466,434 1,834,048 (803,317) (993,562) (1,108,449)

距 到 期 日 剩 餘 期 間 金 額
合計

107.12.31

106.12.31

合計
距 到 期 日 剩 餘 期 間 金 額

 
說明：本表僅含總分社新臺幣部分（不含外幣）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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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資本適足性 

單位：新臺幣仟元，％

分析項目 107.12.31 106.12.31

股金 745,718 744,132

自有 其他第一類資本 1,158,415 1,117,276

資本 第二類資本 255,994 250,796

自有資本 2,160,127 2,112,204

信用風險 14,007,501 13,857,317

風險性作業風險 533,538 524,213

資產 市場風險 14,750 15,650

風險性資產總額 14,555,789 14,397,180

資本適足率 14.84% 14.67%

第一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13.08% 12.93%

第二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1.76% 1.74%

槓桿比率 6.94% 6.84%

權益占總資產比率 7.21% 7.09%

股金占總資產比率 2.71% 2.72%

 
說明：1、本表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額應依「信用合作社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及「信用

合作社採行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簡易標準法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之規
定填列。 

2、本表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自有資本＝股金+其他第一類資本＋第二類資本。 
（2）風險性資產總額＝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作業風險＋市場風險）之資本計提×12.5。 
（3）資本適足率＝自有資本／風險性資產總額。 
（4）第一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股金+其他第一類資本)／風險性資產總額。 
（5）第二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第二類資本／風險性資產總額。 
（6）槓桿比率=(股金+其他第一類資本)/調整後平均資產（平均資產扣除第一類資本「商譽」 

項目）。 
（7）權益占總資產比率＝權益／總資產。 
（8）股金占總資產比率＝股金／總資產。 
3、係採用國際會計準則(IFRSs)之財務資料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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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單位：新臺幣仟元

被投資公司名稱(說明1、2) 所在地區
主要營業項

目

期末持股

比率

投資帳面金

額

本期認列之

投資損益
現股股數

擬制持股

股數(說

明3)

備註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公司 台北市 金融保險業 0.05% 119,246 4,920 6,756,127 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中華電信(股)公司 台北市
第一、二類

電信事業
0.00% 410 17 3,636 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台北市

維護社員社

之權益與輔

導社員社之

業務發展

3.74% 3,765 882 37,650 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產

 

 

說明：1、本表請依信用合作社法第 37 條準用銀行法第 74 條規定轉投資情形填製，並按金融相關事業及非金融相關事業分別列示。

另信用合作社依信用合作社法第 37條準用銀行法第 74條之 1規定持有相同被投資公司股票時，應以合計數揭露，並補充

說明於備註欄。 

      2、凡本信用合作社所持有之被投資公司現股或擬制持股，均應予計入。 

       3、擬制持股係指所購入具股權性質有價證券(如可轉換公司債等尚未轉換成股權持有者)，依約定交易條件及信用合作社承作

意圖係連結轉投資事業之股權並作為信用合作社法第 37 條準用銀行法第 74 條規定轉投資目的者，在假設轉換下，因轉換所取得之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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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107.12.31 106.12.31

活期性存款 12,003,631                  11,654,225                  

活期性存款比率 47.50% 46.44%

定期性存款 13,266,762                  13,439,357                  

定期性存款比率 52.50% 53.56%

存款總計 25,270,393                  25,093,582                  

比率總計 100.00% 100.00%

 

說明：1、活期性存款比率＝活期性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定期性存款比率＝定期性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2、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公庫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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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社員存款、準社員存款及非社員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107.12.31 106.12.31

社員存款 14,895,026 14,808,994

社員存款比率 58.94% 59.01%

準社員存款 128,591 167,603

準社員存款比率 0.51% 0.67%

非社員存款 10,246,776 10,116,985

非社員存款比率 40.55% 40.32%

存款總計 25,270,393 25,093,582

比率總計 100.00% 100.00%

 

 

說明：社員存款比率＝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準社員存款比率＝準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非社員存款比率＝非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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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社員放款、準社員放款及非社員放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107.12.31 106.12.31

社員放款 13,118,046 13,001,868

社員放款比率 89.11% 90.84%

準社員放款 1,593,577 1,303,256

準社員放款比率 10.83% 9.10%

非社員放款 8,856 8,017

非社員放款比率 0.06% 0.06%

放款總計 14,720,479 14,313,141

比率總計 100.00% 100.00%

 

 

說明：社員放款比率＝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準社員放款比率＝準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非社員放款比率＝非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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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資訊 

 

 

107.12.31 106.12.31

平均值(仟元) 平均利率 % 平均值(仟元) 平均利率 %

孳息資產

  存放銀行同業 9,584,058 1.06% 9,626,330 1.09%

  存款準備金 629,446 0.47% 624,208 0.48%

  貼現及放款 14,324,048      2.27% 13,964,584      2.29%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82,466             0.35% 246,268           0.34%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661,123        0.59% 1,959,479        0.59%

付息負債

  活期存款 1,802,663        0.02% 1,756,319        0.02%

  活期儲蓄存款 9,721,894        0.05% 9,503,490        0.05%

  定期存款 1,248,217        0.66% 1,276,203        0.66%

  定期儲蓄存款 12,054,160      0.81% 12,278,014      0.81%

  短期借款 90,329             0.84% 15,616             1.23%

 

說明：1、平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平均值計算。 

2、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應按會計科目或性質別分項予以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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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 

1.累積買進或賣出同一轉投資事業股票之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或上一會計年度決

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無。 

2.取得不動產之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或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無。 

3.處分不動產之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或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無。 

4.應收關係人款項達新臺幣三千萬元或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無。 

5.出售不良債權交易資訊：無。 

6.其他足以影響財務報告使用者決策之重大交易事項：無。 

 


